96年度臺北縣社區治療師服務守則
一、物理治療師資格說明(填妥個人資料表備檔)：

1. 必須是物理治療師公會會員（96年度）。

2. 一年以上臨床經驗。

3. 接受居家物理治療等長期照護相關課程研習會3學分。

4. 每月參與居家PT座談會，連續2次未出席者列入非活動會員，參加座談會後三個月方可恢復下梯次的活動會員資格。

二、居家物理治療服務時間及收費原則說明：

1. 治療服務時間不得少於50分鐘。
2. 所有個案申報採實作實銷，不得預先申報。辦法詳見96年度物理治療服務合約書，違反者移送本會長照委員會懲處，情節輕者停權三個月，重者停權半年，若再犯則永久停權。
3. 申報期限以當月為限，逾期不得申報。

三、居家物理治療收案、結案原則說明：
1. 服務對象：個案需符合以下每一條件，方能接受服務

1）設籍北縣並實際居住者，且非機構安置個案。

2）巴氏量表80分以下（含80分）及二年內身體功能變化造成失能狀況者。

3）意識清醒且個案與家屬有復健意願者。

4）使用居家復健服務之個案需為因身體狀況（home-bond）無法外出接受社區式及醫療機構復健服務（含健保門診復健）者。

5）未符合上述條件但經照顧管理師評估有復健需求者。

6）使用社區定點復健服務之個案不得同時使用居家復健服務。

7） 使用輔具評估服務之個案須具備有身心障礙手冊及同時使用居家復健服務。

2. 服務人數、條件及時間

1）社區定點復健服務時間：

( 每週乙次，每次三小時，每位個案接受物理治療至多12次/年。

( 服務人數：每位治療師每場次服務不超過（含）20人，若每場次服務人數超過20人應增加1名治療師。

2）居家復健服務：每位個案接受物理治療至多12次/年。

3）居家無障礙設備設施評估服務：每位個案每年至多為3次。

4）輔具評估：每位個案每年至多為1次。

5) 交通費：偏遠地區每人次由長照中心補助二百元。

偏遠地區為北縣無機構式醫療復健資源之11個鄉鎮地區，包括深坑鄉、石碇鄉、坪林鄉、三芝鄉、石門鄉、八里鄉、平溪鄉、雙溪鄉、貢寮鄉、萬里鄉及烏來鄉。
3. 結案標準

1）已達預定治療目標次數之個案。

2）連續一個月無明顯功能進步之個案。

3）拒絕或無法繼續配合接受服務之個案。

4）已可赴醫院接受門診復健之個案。

5) 遷出臺北縣。

6) 個案死亡。

7) 入住機構。
4. 延案申請：由組長或資深物理治療師審核，以電話聯絡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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